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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发电站发电收入补偿保险

附加关键设备质量问题和光伏组件功率衰减损失条款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用 2025 版）

（产品注册号：）

兹经双方同意，保险人承担如下赔偿责任：

1、对于太阳能关键设备（光伏组件、控制器、逆变器）因原材料缺陷问题、制造缺陷或工艺不善导致

质量问题，进而造成的发电量损失时，保险人负责赔偿发电量损失。

2、对于光伏组件因原材料缺陷问题、制造缺陷或工艺不善原因引起光伏组件本身的功率衰减，且功率

衰减幅度高于光伏组件《有限质保书》承诺时，保险人负责赔偿低于功率减少造成的发电量损失，补偿限

额根据光伏组件实际功率和《有限质保书》承诺功率的差额和保单约定的预期发电量计算，并以保单约定

的赔偿限额为限。

但因如下责任或者错误导致的损失，本扩展条款除外：

1、任何时候，根据太阳能设备零部件供应商等第三方根据维修委托或者其他质保约定，应由供应商或

者第三方承担的赔偿，本保单不负责赔偿；

2、任何通过其他的输送、质保、保险、维护或其它合约可能解决的损失；

3、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任何外部因素引起的、非故意的事故对光伏组件造成物质损失，进而引起

的发电量损失；

4、政府有关当局的没收、征用、毁坏等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5、被保险人没有按使用说明或用户手册合理使用或操作；

6、备供应商召回设备造成的损失；

7、被保险人运输或仓储设备过程中的任何损失；

8、光伏电站设计错误导致的发电收入损失；

9、设备的不当使用、测试或实验；

10、设备在超出规定以外的高压、低压、温度或者其它载荷下发生的损坏；

11、雾霾、污染、沙、泥土、苔藓、生锈以及其他因化学反应等导致的缺陷或者功率损失；

12、保单生效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已知或检测出的已有设备的任何缺陷；

13、权利人或被保险人未及时申报缺陷、任何应进行的维护没有进行；

14、设备所在地变更；

15、地陷、建筑物或附属建筑全部或部分的倒塌、当地或者公众电网的电击穿以及由此引发的事故；

16、权利人明知部分零部件需要及时维修而未及时维修，除非权利人或被保险人能证明实际损失与上

述零部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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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因功率减少导致的各种间接损失；

18、任何更改、改进设备性能产生的费用；

19、任何正常使用和运转情况下的损耗、腐蚀、氧化、自然磨损、自然损耗、折旧、物质本身变化或

其他渐变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

20、设备销售商和供应商承诺免费维修的费用；

21、因生产计划、或必要的内部审计、服务、维护工作或其他原因，被保险人主动关停全部或部分组

件造成的损失；

22、被保险人或投保人认可并接受的有质量问题的产品；

23、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并接受出厂时未经检验，或经检验不合格仍允许出厂，以及无法确定生产日

期或销售日期的产品；

24、被保险人或投保人认可并接受超过安全使用期或有效期或保质期销售的产品；

赔偿方式：

赔偿金额根据预期发电量和实际发电量的差额、光伏组件实际功率和《有限质保书》承诺功率的差额

等因素综合考虑。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由保险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载明。

本附加险根据保险单的约定收取保险费。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

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


